
國際毛髮健康管理教育協會
郵 寄 地 址 │ ( 4 0 1 ) 台 中 市 東 區 力 行 路 2 0 0 巷 1０號  H E A / 教 學 部  收  

營 業 時 間 │ 週 一 ~ 週 五  1 0 : 0 0 - 1 9 : 0 0 　 聯 絡 電 話 │ 0 9 8 2 - 2 1 2 - 5 4 5

H E A專 業 級
熱 蠟 師 鑑 定

報 名 簡 章



H E A 專業級熱蠟師鑑定報 名 表

-請撕下本頁繳交即可-

注 意 事 項
1 . 凡 報 名 完 成 後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要 求 退 款 和 更 改 應 考 人 , 請 安 排 好 個 人 時 間；鑑 定 日 期 由 協 會 安 排。
2 . 應 考 人 未 在 報 到 時 間 內 完 成 報 到 手 續 , 不 得 進 場 , 一 律 視 同 零 分 缺 考。
3 . 鑑 定 相 關 事 宜 , 以 H E A / 教 學 部 官 網 最 新 公 告 為 主。 H E A 官 網： h e a - t w . c o m

戶 名：國 際 毛 髮 健 康 管 理 教 育 協 會 賴 薇 安
◇ 匯 款 帳 戶 2 4 9 0 0 1 - 0 1 0 6 1 8  臺 灣 銀 行 ( 0 0 4 ) 北 台 中 分 行
◇ 郵 寄 地 址：( 4 0 1 ) 台 中 市 東 區 力 行 路 2 0 0 巷 1０號   H E A / 教 學 部  收  0 9 8 2 - 2 1 2 - 5 4 5
◇ 匯 款 者 請 填 寫 匯 款 帳 號 後 五 碼  　 　 　 　 　   匯 款 日 期  

身 分 證 影 印 本 浮 貼正面
( 外 籍 人 士 請 貼 居 留 證 或 護 照 影 本 )

身 分 證 影 印 本 浮 貼反面
( 外 籍 人 士 請 貼 居 留 證 或 護 照 影 本 )

報 名 序 號- 通 過 鑑 定 依 照 此 地 址 寄 送 證 照 , 投 遞 若 無 人 簽 收 , 再 次 投 遞 考 生 請 自 費 郵 資 -

請 勿 自 行 填 寫

鑑 定 場 次 依 照 人 數 決 定 是 否 舉 辦

請 蓋 H E A 合 格 單 位 印 章

依 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作 業 及 試 場 規 則 第 1 7 條 規 定：「 技 能 檢 定 報 名 方 式 依 該 年 度 簡 章 辦 理 , 報 檢 人 報 名 後 , 不 得 請 求 撤
回 報 名、退 費、退 還 術 科 材 料、變 更 報 檢 職 類、級 別、梯 次 或 考 區。遇 有 天 災、事 變 或 其 他 重 大 事 故 , 致 不 能 辦 理 測 試 , 辦
理 單 位 另 擇 期 安 排 測 試 , 報 檢 人 不 願 參 加 測 試 時 , 得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退 費。報 檢 人 遇 天 災、事 變 或 遭 受 職 業 災 害 , 不
能 參 加 測 試 時 , 得 檢 具 天 災、事 變 證 明 或 經 勞 工 保 險 局 核 定 給 付 勞 工 保 險 職 業 傷 害 ( 病 ) 給 付 證 明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
退 費。報 檢 人 測 試 前 死 亡 , 其 法 定 繼 承 人 得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退 費。」

姓 名 出 生 日 期

手 機

身分證字號

報 名 日 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應 考 人 資 訊  

合 格 單 位 資 訊

鑑 定 場 次 勾 選

應 考 人 簽 名

通 訊
地 址

台 北 場 台 中 場 高 雄 場

照片請以夾鏈袋裝訂
※ 兩 吋 大 頭 照 片 兩 張
※ 照 片 上 請 填 寫 姓 名
　 及 身 分 證 字 號
※ 請 勿 黏 貼

  西 元 　 　   　 年 　    　 月 　    　 日

請 務 必 填 寫

L I N E  I D



國際毛髮健康管理教育協會
營業時間週一~週五10:00-19:00│聯絡電話0982-212-545

H E A 專業級熱蠟師鑑定

│鑑定時間及費用

依 H E A 協 會 公 告 招 考 日 期 為 主。
※ 報 名 費 2 8 0 0 元 / H E A 會 員 報 名 費 2 5 2 0 元 / 學 科 重 考 費 6 0 0 元。

年 滿 1６歲 以 上 , V L B 品 牌 認 可 之 熱 蠟 基 礎 班 / 全 科 班 結 訓 學 員。

• 為 避 免 影 響 其 他 應 考 人 , 請 於 測 驗 開 始 前 完 成 報 到 手 續 , 領 取 准 考 證 入 場；未 完 成 則 不 得
　 進 入 考 場 , 一 律 視 同 零 分 缺 考。
• 應 考 人 / 模 特 兒 請 攜 帶 身 分 證、駕 照 或 健 保 卡 等 附 照 片 之 正 本 證 件 擇 一 備 查 , 未 攜 帶 證 件
　 者 不 得 應 考 , 以 零 分 計 算。
• 鑑 定 全 程 應 考 人 / 模 特 兒 手 機 響 起 , 該 科 以 零 分 計 算。
• 應 考 需 使 用 V L B 全 系 列 商 品 , 違 者 不 得 應 考。
• 操 作 真 人 模 特 兒 小 腿 和 腋 下 周 圍 不 得 有 刺 青 , 違 者 不 得 應 考。
• 應 考 人 應 穿 著 工 作 服。( 款 式 不 限 )
• 應 考 人 所 帶 清 潔、保 養 品 和 熱 蠟 均 需 有 完 整 的 中 文 標 示 , 違 者 扣 中 文 標 分 數 1 0 分。
• 學 科 考 試 僅 能 使 用 原 子 筆 作 答 , 不 可 使 用 擦 擦 筆 , 違 者 零 分 計 算 ; 塗 改 該 題 不 予 計 分。
• 鑑 定 全 程 不 可 與 他 人 共 用 考 試 用 品 , 違 者 視 同 作 弊 論 , 兩 人 成 績 皆 以 零 分 計 算。
• 頭 髮 過 肩 者 請 綁 好 , 觸 碰 到 模 特 兒 者 扣 儀 容 分 數 1 0 分。
• 應 考 人 手 上 不 得 佩 戴 任 何 飾 品 ( 美 甲 不 限 ) , 違 者 扣 儀 容 分 數 1 0 分。若 手 飾 為 紀 念 性 物 品 無
　 法 取 下 時 , 請 以 透 氣 膠 帶 完 全 貼 覆 , 違 者 扣 儀 容 分 數 1 0 分。
• 學 科 測 驗 前 請 將 桌 面 佈 置 完 整 , 熱 蠟 爐 開 啟 融 蠟。
• 蠟 品 使 用 軟 蠟 操 作 小 腿 , 硬 蠟 操 作 腋 下。
※ 中 文 標 規 定  :  產 品 名 稱、製 造 日 期、有 效 期 限、廠 商 名 稱、廠 商 地 址。

• 學 科、術 科 訂 於 同 一 日 測 驗 , 術 科 合 格 者 成 績 可 保 留 1 年。
• 學 科 未 合 格 者 , 可 於 一 年 內 補 考 學 科。
• 學 科、術 科 小 腿 / 腋 下 單 一 項 目 滿 分 為 1 0 0 分 , 任 一 科 未 達 7 0 分 者 評 定 為 不 及 格 不 予 發 證。
• 鑑 定 成 績 於 鑑 定 後 1 個 月 內 H E A / 教 學 部 發 佈。
• 最 新 規 則 以 H E A / 教 學 部 官 網 公 告 為 標 準。 

│鑑定資格

│鑑定注意事項

│學科題庫請至 H E A / 教 學 部 官 網 下 載

│ 鑑 定 合 格 發 證

H E A 官 網 :  h e a - t w . c o m



國際毛髮健康管理教育協會
營業時間週一~週五10:00-19:00│聯絡電話0982-212-545

雙腿測驗規則│ 測 驗 時 間 3 0 分 鐘
流 程 │ 應 考 人 清 潔 雙 手 戴 手 套 , 再 次 清 潔 雙 手 → 清 潔 模 特 兒 雙 腿 →
　 　 　 擦 拭 保 護 油 → 完 成 雙 腿 全 除 → 術 後 保 養 品 擦 拭 → 評 分
※ 請 在 時 間 內 將 雙 腿 ( 膝 蓋 以 下 至 腳 踝 ) 前 後 全 除 乾 淨 → 術 後 保 養 品 擦 拭
※ 操 作 過 程 請 遵 守 順 毛 上 蠟、逆 毛 撕 除 原 則
※ 除 不 乾 淨 之 毛 髮 可 使 用 拔 毛 夾 清 理 乾 淨

腋下測驗規則│ 測 驗 時 間 2 0 分 鐘  
流 程 │ 應 考 人 清 潔 雙 手 戴 手 套 , 再 次 清 潔 雙 手 → 清 潔 模 特 兒 腋 下 →
　 　 　 擦 拭 保 護 油 → 完 成 雙 手 腋 下 全 除 → 術 後 保 養 品 擦 拭 → 評 分
※ 不 得 重 複 使 用 前 項 操 作 手 套
※ 毛 髮 過 長 請 在 清 潔 前 修 短 剪 好
※ 操 作 過 程 請 遵 守 順 毛 上 蠟、逆 毛 撕 除 原 則
※ 除 不 乾 淨 之 毛 髮 可 使 用 拔 毛 夾 清 理 乾 淨

※ 操 作 部 位 毛 量 條 件 圖 示

一 . 學 科 測 驗 時 間 2 0 分 鐘 ( 選 擇 題 2 0 題 , 一 題 5 分 )

二 . 術 科 規 則

三 . 衛 生 行 為 規 則

流 程 │ 桌 面 清 潔 乾 淨 → 丟 棄 物 品 依 照 分 類 放 置 垃 圾 袋 / 待 消 毒 袋 → 將 所 有 物 品 帶 出 考 場

H E A 專業級熱蠟師鑑定

小
腿
除
毛
範
圍
及
毛
量
參
考



國際毛髮健康管理教育協會
營業時間週一~週五10:00-19:00│聯絡電話0982-212-545

四 . 評 分 項 目 術 科 採 扣 分 計 算 評 分

五 . 自 備 工 具 和 材 料

小 腿 技 能 術 後 狀 況 評 扣
分 數

評 扣
分 數

評 扣
分 數

評 扣
分 數

手 部 清 潔 戴 手 套 漏 毛 一 根 ( 8 根 以 上 測 驗 零 分 計 算 )5 3

清 潔 雙 腳 / 擦 拭 保 護 油 皮 膚 紅 腫 / 破 皮 / 燙 傷 / 殘 蠟5 5

除 毛 過 程 未 流 暢 術 後 未 擦 拭 保 養 品5 5

控 溫 技 巧 衛 生 行 為5

除 毛 過 程 中 未 遵 守 繃 緊 / 安 撫
順 毛 上 蠟、逆 毛 撕 除 原 則

垃 圾 袋 ( 拋 棄 式 耗 材 )
待 消 毒 袋 ( 夾 子、醫 療 剪 刀 )

1 5 5

腋 下 技 能 木 棒 回 沾 1 0

手 部 清 潔 戴 手 套 操 作 環 境 和 模 特 兒 衣 物 滴 蠟5 5

腋 下 毛 髮 過 長 未 修 剪
( 長 於 2 公 分 )

儀 容 整 潔
( 工 作 服、口 罩、頭 髮 整 潔 )5 1 0

清 潔 腋 下 / 擦 拭 保 護 油 佩 戴 手 部 飾 品5 1 0

除 毛 過 程 未 流 暢 需 中 文 標 物 品5 1 0

控 溫 技 巧 桌 面 未 清 潔5 5

除 毛 過 程 中 未 遵 守 繃 緊 / 安 撫
順 毛 上 蠟、逆 毛 撕 除 原 則

熱 蠟 爐 打 翻1 5 3 0

名 稱

化 妝 棉

大 木 棒 / 小 木 棒

涼 涼 扇

清 潔 用 不 織 布

工 作 服、口 罩

拋 棄 式 美 容 床 巾 ( 鋪 設 桌 面 )

垃 圾 袋

待 消 毒 袋

延 長 線

數 量

1 台

視 需 要 攜 帶

視 需 要 攜 帶

視 需 要 攜 帶

視 需 要 攜 帶

1 個

1 個

1 個

適 量

名 稱

雙 口 熱 蠟 爐 ( 單 爐 可 帶 兩 台 )

修 剪 毛 髮 用 剪 刀

修 剪 毛 髮 用 拋 棄 梳 子

拔 毛 夾

酒 精 棉 片 消 毒 用 品

皮 膚 保 護 油

皮 膚 清 潔 用 品

術 後 保 養 用 品

熱 蠟 用 品 ( 軟 / 硬 蠟 )  

數 量

適 量

適 量

視 需 要 攜 帶

視 需 要 攜 帶

1 套

適 量

1 個

1 個

1 條

中文標示

中文標示

中文標示

中文標示

中文標示

H E A 專業級熱蠟師鑑定



HEA專業級熱蠟師鑑定報名簡章

協 辦
單 位


